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

关于聘任 2022 年新增本科专业专业带头人的通知

教务通知〔2022〕51 号

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，充分发挥专业骨干教师在专业建设与人

才培养方面的带头作用，按照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专业带头人遴选与

管理办法》，各系对 2022 年新增本科专业专业带头人进行遴选评审，

经教务处审核并报请主管校长批准，同意以下专业带头人聘任。

序号 系别 专业名称 层次 起招年度 专业带头人 备注

1 水利工程系 遥感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22 年 张丽军

2 经济贸易系 经济与金融 本科 2022 年 王杰

3 交通工程系 交通运输 本科 2022 年 宋杨

特此通知。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7 月 6 日

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重庆路 1 号 邮编：061001


